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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过重罚”现象突出

个体户罗某和妻子贺某在陕西省
榆林市榆阳区经营一家蔬菜粮油店。
2021年 10月，罗某在某农贸市场从一
农户手中购进7斤芹菜，其中2斤被榆
阳区市场监管局提取检验，剩余5斤
以每斤4元的价格售出，共收入20元，
纯利润不足10元。

约1个月后，夫妇俩接到市场监管
部门反馈，称所抽批次芹菜的毒死蜱
（属于有机磷类杀虫剂）指标超标。因
售出的芹菜已无法追回，且夫妇俩无
法提供供货方许可证明及票据，不能
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履行查验义务，
榆阳区市场监管局决定对其处以罚款
6.6万元。

这并非个案。今年 3月，陕西铜
川新区某煎饼店购进一瓶芥末油，

单 价 5 元 ，用 于 制 作 铁 板 烧 汁 茄
子。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时发现该芥
末油未标明生产日期，该店采购时
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合格证明
文 件 ，认 定 违 法 所 得 1.6 元 ，罚 款
5000元。

督查组查阅榆林市市场监管局行
政处罚台账发现，2021年以来，该局对
小微市场主体罚款超过5万元的食品
安全案件有21起，案值几十元至几百
元不等，罚款数额与违法所得的比例
达到 100 倍至 200 倍，个别案件超过
3000倍。

同时，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存在“类
案不同罚”问题。比如，榆林市高新区
某超市曾出售4板过期酸奶，案值约
60元，在给消费者退货后被举报，后被

属地市场监管局罚款2万元。而今年
上半年，榆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曾查获
辖区某超市涉嫌售卖过期螺蛳粉，但
仅对过期螺蛳粉做没收处理，未做其
他处罚。

督查组还发现，当地行政处罚名
目数量庞大，西安市两级市场监管部
门负责的行政处罚事项达934项，涉
及533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一部分
处罚事项的设定已严重脱离实际，但
尚未修订或废止。有的虽已调整，但
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仍在执行。

比如，陕西从2021年起推广电子
证书，证书可以在网上查到。但西安
市碑林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未在醒目
位置公示纸质许可证的小餐饮个体
户，仍予以立案处罚。

陕西榆林等地行政处罚“过罚不当”
商贩卖出5斤超标芹菜被罚6.6万元 全省通报部署整改

阅读延伸：

“毒死蜱”是啥？

毒死蜱（又称氯吡硫磷）是
一种有机磷农药，属胆碱酯酶
抑制剂，主要是用来防治害虫，
例如：白蚁、蚊子和蛔虫。中毒
症状有头痛、头晕、无力，视力模
糊、恶心、呕吐、瞳孔缩小、肌肉
震颤，重者出现肺水肿、昏迷，对
眼和皮肤有刺激性，有致敏性。
2013年 12月9日农业部发布第
2032号公告明确规定：“自2016
年 12月 31日起，全面禁止毒死
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使用”。

对成年人的危害

科学家发现，哪怕是接触
少量这种化学物质也会导致多
种症状，包括：流鼻涕、流口水、
流泪、头痛、头晕和恶心。这些
症状可能会在接触后的 24~48
小时内发生。然而，随着接触
时间的延长，进而可能会出现
呕吐、腹泻、腹部绞痛、虚弱、震
颤、肌肉抽搐、协调性丧失和视
力丧失；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
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瘫
痪。科学家还发现，与成年人
相比，青少年对这种农药更为
敏感。

对婴儿的危害

通过广泛研究表明，居住
在使用有机磷或其他农药处理
过的农田附近的孕妇，产下的
婴儿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或发
育障碍的概率较高，而且在孕
期最后三个月接触到农药，婴
儿患病的风险会更高。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到3岁
时，对该类农药接触程度高的儿
童在精神运动发育评估中的表
现要低于接触程度低的儿童。

对动物的危害

暴露在毒死蜱中的幼鼠、
大鼠和兔子，在社会行为、大脑
发育的变化以及幼小实验动物
的发育方面有不良影响。接触
毒死蜱后24小时可能会出现中
间综合征，症状可能会持续数
天甚至数周，持续的具体时间
取决于动物的新陈代谢和对疾
病的耐受性。中间综合征的症
状包括颈部、前肢和呼吸肌无
力、食欲减退、腹泻、肌肉震颤、
不寻常的姿势和行为、抑郁以
及死亡。

这种危险的化学物质不仅
会危害人类和其他生物，还会
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
和植物。在任何情况下处理毒
死蜱时，必须佩戴合适的防护
设备（呼吸器、手套和工作服）。

（据极目新闻）

售出 4 板过期 4
天的酸奶退货后被罚
2 万 元 ，卖 出 5 斤（1
斤＝500克）超标芹菜
收入 20 元被罚 6.6 万
元……近日，“新华视
点”记者跟随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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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在陕西督查发
现，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针对小微市场主体
的一些行政处罚存在

“过罚不当”“类案不
同罚”等问题，影响了
小微市场主体的正常
经营。

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处罚力度与业绩考核挂钩

罗某夫妇的蔬菜粮油店位于榆林
市某农贸市场。督查组实地走访发
现，市场内仅有靠近入口的十来家门
店在正常营业，其余门店均大门紧
闭。该农贸市场管理员常某说，受疫
情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商家的生
意并不景气。

贺某说，她和丈夫的经营行为确
有瑕疵，但6.6万元的罚款数额过高，
他们一年的纯利润只有七八万元，“交
完罚款等于一年白干”。

督查组认为，在经历三年疫情、大
量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处罚

方式从严从重，不但不利于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国家助企纾困的效果。“过罚不当”“类
案不同罚”等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细，执
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督查组介
绍，一些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制定的
时间较早，未经及时修正，存在处罚内
容宽泛、表述抽象、缺乏客观标准等问
题。一些地方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
权，执法随意、处罚严苛、过罚不相当
的现象十分普遍。

其二，处罚力度与业绩考核挂钩，

倒逼从严办案。督查组发现，在食品
安全领域，有关部门存在以办案数量
和罚款规模进行考核的现象。

其三，对行政处罚执行权缺少有
效制衡。督查组介绍，行政处罚案件
由本机关立案、本机关调查取证、本机
关负责人作出处罚决定，上级机关对
下级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权力过于集
中。小微市场主体虽可提出行政复
议，但很难获得改正。同时，行政诉讼
程序复杂且耗时长，小微市场主体难
以承担相关成本。这一切造成对小微
市场主体权益保护不够。

审慎监管细化量化处罚标准

榆林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表
示，卖出5斤超标芹菜被罚6.6万元确
实属于“过罚不当”。

督查组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市场监管部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
时，更应该承担起保护市场主体的职
责。对于有违法行为特别是轻微违
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不能过度惩
罚，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督查组建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应按照稳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制定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根据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细化量
化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过罚不当”“类
案不同罚”和“任性执法”等问题。

此外，督查组还建议，应严禁市场
监管部门下达或变相下达处罚数量或
金额指标，避免因评议考核刺激运动

式执法。
8月29日下午，陕西省副省长叶牛

平召开推进全省市场监管执法检查工
作电视电话会，通报国务院大督查涉及
市场监管执法相关问题并部署下阶段
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制定整改方
案，聚焦督查组提出的问题，统筹好执
法工作和服务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
纾忧解困。（新华社西安8月29日电）

央视报道截图


